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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 118 号新奥科技园 B

座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71,172,3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9.66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会议，会议



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刘雪

晴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作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1人，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王子峥先生、  赵

令欢先生、独立董事李鑫钢先生、乔钢梁先生、唐稼松先生因有其他工作安

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公司监事蔡福英女士、王曦女士因有其他工

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硕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反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69,421,707 99.9154 421,739 0.0203 1,328,903 0.0643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69,789,046 99.9332 54,400 0.0026 1,328,903 0.0642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69,789,046 99.9332 54,400 0.0026 1,328,903 0.0642 

 

4、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19,695,183 97.5145 50,148,263 2.4212 1,328,903 0.0643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69,789,046 99.9332 54,400 0.0026 1,328,903 0.0642 

 

6、 议案名称：关于新奥能源及其子公司开展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22,531,101 97.6515 47,312,345 2.2843 1,328,903 0.0642 

 

7、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04,147,092 99.3269 54,400 0.0264 1,328,903 0.646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00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8.01 选举韩继深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068,957,684 99.8930 是 

8.02 选举郑洪弢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068,957,684 99.893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新增反担

保事项的议案》 

391,144,692 99.5544 421,739 0.1073 1,328,903 0.3383 

2 

《关于修订<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的

议案》 

391,512,031 99.6479 54,400 0.0138 1,328,903 0.3383 

3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391,512,031 99.6479 54,400 0.0138 1,328,903 0.3383 

4 

《关于新增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341,418,168 86.8979 50,148,263 12.7637 1,328,903 0.3384 

7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204,147,092 99.3269 54,400 0.0264 1,328,903 0.6467 

8.01 
选举韩继深先生

为非独立董事 

390,680,669 99.4363         

8.02 
选举郑洪弢先生

为非独立董事 

390,680,669 99.436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1、3、4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 2、5、6 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第 7 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无关联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第 8 项议案通过累积投票制，韩



继深、郑洪弢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莹、刘雪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9 月 30日  


